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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10年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2月 6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5樓北側會議室 

參、主席：顏副局長靚殷                        記錄：許宜君 

肆、外聘委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王政彥副校長、高雄醫學大學陳建州副教

授 

伍、出席來賓： 

陸、主席致詞：(略) 

柒、來賓致詞：（略） 

捌、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玖、報告事項：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109-110 年 度

「自製 CEDAW 教

材案例」-人團科

「提升人民團體

性別平等比率」 

請人團科依市府性別平等

辦公室及委員意見修正後

提交性平辦公室審查，修正

後照案通過 

業提交修正報告，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110 年度「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

表」-身福科「110

年度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身心障礙

者生活狀況及福

利需求調查」 

請身福科依委員意見調整

修正後，照案通過 

 

業提交修正報告，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110 年度「性別

統計分析報告」-

社家科「臺南市

街友之性別、年

齡組統計分析」 

照案通過 業提交修正報告，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本局「性別主流

化專區」網站資

料上傳 

由各單位於本年度內至少

提交 1項宣導成果，照案通

過 

業提交，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本局「110 年性 請老福科及家防中心任擇 繼續列管(111 年 2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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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創新獎或

性別平等故事

獎」提交撰擬單

位 

一項撰寫提報 月 27 日前檢附相

關資料函送市府性

別平等辦公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 請 撰 寫 單 位 於

111年 1月 31日前

提交至人事室 

本局 111 年度

「性別影響評

估」執行情形及

「性別統計分析

報告」撰擬單位 

「性別影響評估」由婦兒少

科負責撰寫提報；「性別統

計分析報告」由救助科負責

撰寫提報。 

繼續列管 提案單位:人事室

(110年第 1次小組

會議決議事項。) 

*請撰寫單位提交

本局 111 年度第 1

次性平小組會議討

論。 

 

拾、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局 110 年度下半年性平業務成果列管表檢視，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 110年 4月 9日府性平字第 1100457915 號函暨同年月

府性平字第 1100456603 號函，110年 4月 15日啟用本府各機關單位各

項性別平等成果填報新表格；另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區公所原每季須提

報性別平等成果，改為每半年提報，且須經過各機關單位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檢視。 

二、 列管表件共 8項，依填表說明分項如下： 

(一) 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 

(二) CEDAW實體課程：與前項合併計算每年至少辦理 1場次。 

(三)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每年至少須提報 1項。 

(四)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每年至少須提報 1項。 

(五) 提升女性經濟力-促進女性就創業政策措施：每年至少須提報 1項。 

(六) 提升女性經濟力-結合企業推動政策措施：每年至少須提報 1項。 

(七) CEDAW宣導：本局須自製 CEDAW宣導媒材，請各單位利用自製媒材對

外宣導。(各單位每年至少提交 1 場次) 

(八) 其他性別平等宣導。(各單位每年至少提交 1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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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局 110 年度執行情形，請檢視。(附件 1) 

委員建議事項： 

一、王政彥委員建議： 

(一) 提升女性經濟力-推動女性就創業措施：第二項建議加上比例及文

字敘述，扣合表格目標。第三項沒有突顯女性受益或輔導家暴後再

就業及增加穩定性。 

(二) 提升女性經濟力-結合企業推動之政策措施：第四行「最終使身心

障礙者從秋節產品『生產』過程與銷售結果…」增加「生產」2 字；

強化文字敘述，如學會銷售及相關技能經驗，幫助創業，以及多少

女性受益，建議增加客觀數據，提升說服力。 

 二、陳建州委員建議： 

(一) 提升女性經濟力-推動女性就創業措施：除了弱勢族群及教育程度

低者外，女性因結婚生育等原因離職後返回職場就業，以及教育程

度高者在回復職場時，人力資本的斷裂，可以思考著墨這些區塊。

另因產業變遷，男性失業比例較為嚴重，在男性家庭成員(主要經

濟來源)失業後，又以女性就業機率為高，女性成為重要的經濟支

柱，當女性需再度投入職場時，建議就創業措施應不限於保母等較

為底層的工作。 

提升女性經濟力-推動女性就創業措施家防中心補充說明：補充家暴被害人

通報數據及轉介就業服務相關資料。 

提升女性經濟力-結合企業推動之政策措施許乃文科長補充說明：建議可針

對員工性別數據進行分析。 

決議： 

一、提升女性經濟力-推動女性就創業措施：第二項請照管中心補充比例；

第三項請家防中心補充資料；婦兒少科今年補充提報一項 (保母就創業

措施)。另列管婦兒少科明年提報一項輔導一般女性就創業措施。 

二、提升女性經濟力-結合企業推動之政策措施：請身福科修正是否有客觀

數據可回應補充；救助科脫貧計畫明年可評估執行列入本項目。 

三、人團科明年請務必提報 CEDAW 宣導；身福科明年請務必提報其他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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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宣導。 

  

案由二：本年度性平業務成果列管表暨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推動性別主

流化工具執行成果一覽表檢視，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8年 11月 5日府性平字第 1081286188 號函附件「臺

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注意事項」，本年度性別平

等業務成果報告提交年度內第二次性平工作小組會議議程檢視。 

二、 本局 110 年度執行情形，請檢視。(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局社家科性別統計分析報告「臺南市街友外展服務與生活重建

分析報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局 110年度社家科負責撰寫之統計分析報告，已於 110年 8 月 25日

經本府統計科會議審查，並經 110年 9月 14 日 1101096793 號簽。 

二、 提報本次性平會議，惠請委員提供專業建議，修正後公告於本局網站。

(附件 3) 

委員建議事項： 

一、王政彥委員建議：統計單位及前言提及委託慈聯基金會服務街友人數

占列冊街友個案占 60%部分，需清楚呈現於統計數字，以免造成誤解落

差。同陳委員所提，人數及人次統計分析呈現方式需修正。本報告只有

背景分析，如何針對女性街友後續提供協助服務，結論部分可補充突顯

性別意義。 

二、陳建州委員建議： 

(一)此報告應清楚敘明統計資料係為服務對象，而非全台南市街友。圖

一、二數據統計分析呈現意義為何？建議可以改成比例、相對數；另

服務對象係為不同或服務對象重複？另第 18頁及圖十，媒合就業人

次高於列冊街友人次，此係因使用人次計算，重複性高之可能性，造

成數值高升，此統計方式正確性有待商榷，建議數值有更清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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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方法。 

(二)第 20頁未來服務走向：此分析報告內容可做為未來走向做法的參考

依據嗎？規劃內容是否有相關學說研究佐證其可行性？ 

(三)街友相關不確定性和移動原因，可針對特徵思考，進行調查分析，

做為後續對於弱勢團體的社會支持福利照護。 

郭元媛科長補充說明：因街友就業性質呈現短期性及流動性高，爰文字以「就

業人次」呈現。臺南市街友會因季節、節慶等因素移動而產生街友人數異變

動。 

決議： 

一、 請清楚呈現報告內容人數係為慈聯服務人數，而非全臺南市街友人數。 

二、 第 5頁：請補充說明趨勢呈現之意義性。 

三、 第 18 頁：應以「就業人次 ÷媒合人次」，而非「就業人次÷人數」呈

現。 

四、 結論補充性別意義，另社家科補充說明之實務上具體服務方式，也可呈

現於報告內。 

五、 修正確認後，照案通過，公告上網。 

 

案由四：為推展本局婦女福利，本局擬訂定「111 年度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

計畫」，計畫內容含施政目標、執行項目及預算配置等，作為本局

111年執行婦女福利之依據，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

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婦女福利及家庭支持組）指標：「二、辦理

婦女福利服務 3.年度施政計畫經婦權會(性平會)討論，婦權會/性平會

係含分層級會議機制，例如：會前協商會議、分工小組會議或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等。」。 

二、 考量現本府性平婦權會，相關年度計畫自 109 年起係由性別平等辦公

擬定「性別平等方針」作為本府各局處之「性別平等工作計畫」提出參

考，然其內容與本局「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多有重疊，為避免會

議審查混淆，故將「111 年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送本會討論。 

三、 本計畫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由本局相關單位依計畫所定之目標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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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推動婦女福利服務與相關權益措施。通過之計畫將公布於本局官方

網站，落實資訊公開。(附件 4) 

委員建議事項： 

一、王政彥委員建議：第 1頁建議補充圖表名稱；成長教育及增能培力並

無互斥性，建議可移除成長教育，可從政策面考慮，如方案設計或政

策規劃等。 

二、陳建州委員建議：落實執行項目內容裡，並無呈現成長教育相關內容。

建議可依後續規畫補充「成長教育」區塊。 

決議： 

一、 第 1頁圖表：「友善環境」修正至個人區塊左上方，右上方新增「政策

目標」。 

二、 依據修正之圖像架構充實內容。 

三、 婦兒少科請於一周內修正，修正後交由人事室轉請委員指導修正。 

(註：婦兒少科已提交修正資料，業經委員指導修正，修正意見已轉知

婦兒少科) 

 

案由五：檢視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獎勵計畫評分標準，

提出本局各科室業務活動結合性別平等議題內容亮點計畫之可行

性，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性別平等業務獎勵計畫」評選項目衡量標

準表(一)基本項目 1.性別平等機制運作：會議議程之議題多元(非僅例

行性業務追蹤列管，可納入其他業務結合性別平等之相關議題內容，包

含民間委員建議內容)。 

二、 本局 111 年各科室業務活動是否可結合性別平等議題內容，提出相關

亮點計畫，提會討論。 

委員建議事項： 

一、王政彥委員建議：在疫情後可考慮融入結合移動通訊設備提供社福及

特殊團體服務。 

二、陳建州委員建議：傳播媒材可以思考改變，在數位媒體方向創新，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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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更多元的媒介(材)進行宣導(例：podcast)。另建議可利用人手一機

做為推廣性平業務的助力。 

決議：請大家依據相關資料扣合性別議題(受益人數比)，思考是否可提出亮

點計畫。 

 

拾壹、外聘委員建議事項及綜合座談：如各案由建議事項。 

拾貳、臨時動議：  

拾參、散會：是日下午 03 時 45分。 


